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公告（2016）                             

 1 

证券代码：002192               证券简称：*ST 融捷             公告编号：2016-002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延后履行业绩补偿承诺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召开了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后履行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

偿承诺的议案》，由于受业绩补偿承诺作出后发生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自身

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的影响，融达锂业 2015 年仍未能复产，且未满承诺期的原

预设产能的建设方案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后续产能达产需要一定的时间，相应

重大资产重组未满承诺期的业绩补偿承诺无法按期履行。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

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要求和《业绩补偿协议》的相关规定，并经公司 2016 年

1 月 15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应重大资产重组未满

承诺期的业绩补偿承诺延后一年履行（关于前述信息的更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6 年 1 月 1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延后履行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承诺的公告》以及《2016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以下称“甲方”）与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乙

方”）、张长虹（以下称“丙方”）、柯荣卿（以下称“丁方”）正式签署了《延

后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的协议》，现将协议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业绩补偿承诺延后履行的方案调整内容 

    1、未满承诺期的业绩补偿承诺顺延一年履行 

根据甲方掌握的甘孜州政府推进全州矿业企业复工复产的进度及对甲方后

续产能建设选址的积极推进态度，甲方认为融达锂业 2016 年复产有较大的可能。

复产后，甲方会尽快启动后续产能建设的诸如选址、可研、环保等前置性工作，

争取 2018 年完成后续 60 万吨选矿产能的建设并竣工投产。以此预计为依据，标

的资产未满承诺期的业绩补偿承诺均顺延一年履行，具体情况对应如下：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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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满承诺期年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承诺的标的资产净利润

（万元） 
220.35 5012.80 4969.73 

调整实现年度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承诺方 融捷投资、张长虹 融捷投资、张长虹 
融捷投资、张长虹、

柯荣卿 

（注：上述未满承诺期年度为经 2014 年调整后的年度） 

    2、本次调整为对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承诺的最后一次调整。调整后，无

论未来标的资产的业绩达成情况如何，各方都将严格按本次调整后的承诺履行，

不再寻求调整。 

二、关于调整业绩补偿承诺后自愿追加的补偿措施 

鉴于前述业绩补偿承诺调整为延后一年履行，为体现对公司发展的信心，并

充分发挥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支持上市公司发展的重要作用，

更为保护上市公司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乙方、丙方愿意做出以下追

加补偿承诺： 

    1、未来三年内（2016 年-2018 年）无偿为甲方提供财务资助和担保。甲方

在拓展新业务、收购资产、建设新项目时若有资金需求，乙方、丙方将无偿为甲

方提供财务资助和担保； 

    2、未来三年内（2016 年-2018 年）不参与甲方的现金分红。甲方未来三年

内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具备分红条件并对全体股东进行现金分红时，乙

方、丙方不参与分配，并将所持有股份对应的分红无偿转送给其他股东。 

    三、其他 

    1、本协议为对业绩补偿承诺的调整，经调整内容，按本协议履行；未调整

的内容继续履行。 

    2、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生效。 

特此公告。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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